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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十四題：就香港商品交易所有限公司涉嫌違規問題展開的調查 

2016 年 6 月 29 日（星期三） 

 

  以下是今日（六月二十九日）在立法會會議上田北俊議員的提問和財

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的書面答覆： 

 

問題：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在二零一三年五月二十一日發

表聲明，表示由於香港商品交易所有限公司（商交所）的財政狀況出現惡

化，經過有關程序後已撤回向商交所提供的自動化交易服務認可。此外，

證監會及警方已分別就商交所涉嫌違規問題展開調查，但迄今三年已過仍

未公布調查的進展或結果。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鑑於有意見指出證監會與警方遲遲未完成調查上述個案並公布調查

結果，是由於商交所前主席曾經擔任現任行政長官的競選辦公室主任及行

政會議成員；政府有否評估該意見是否有理據；如有評估，詳情為何； 

 

（二）是否知悉行政長官或其他人有否就該項調查曾經直接或間接接觸證

監會或警方，並且作出任何明確要求或暗示； 

 

（三）鑑於有報道指出商交所前主席在商交所涉嫌違規問題被揭發後，仍

然不時為行政長官獻計，當局有否就有關報道向行政長官了解；如有，詳

情為何；如否，原因為何； 

 

（四）過去五年，證監會就涉嫌違規問題進行的調查耗時超過三年的個案

宗數，以及各個個案的概要和調查所花時間為何（以表列出）；及 

 

（五）有否研究證監會及警方遲遲未完成調查上述個案和公布調查結果，

對香港的國際形象（包括公平、公正、廉潔及法治精神）有否造成負面影

響；如有研究，結果為何？ 

 

答覆： 

 

主席： 

 

就問題的五個部分，我們回覆如下： 



 

（一）及（二）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是獨立運作的機構，

在進行調查時，不會考慮涉事人士的身分地位。《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571

章）第 378 條規定，證監會須將其調查工作保密。基於其保密責任，證監

會不會評論個別個案。 

 

  不論任何人士身分或背景，警方對所有案件都會作出公平公正的調

查。由於每宗案件的性質及複雜程度不同，所需調查時間亦各異。就題述

案件，警方一直與律政司保持緊密聯繫，並適時就案件向律政司尋求法律

意見。具體情況，現階段不便公開評論。 

 

（三）我們不評論揣測性的報道或傳聞。 

 

（四）證監會一直致力盡快完成其個案的調查工作。然而，完成調查工作

所需的時間長短不一，需視乎有關個案的複雜程度而定，而個案的進度亦

會受到不同因素所影響。證監會通過年報和季度報告刊發執法工作的統

計，但並未有以提問所述的方式整理有關統計數字。根據證監會，在過去

五年，證監會平均有超過 60%的調查工作在七個月內完成。 

 

（五）我們明白議員及公眾對有關香港商品交易所有限公司的事件的關

注，以及對執法及監管機構的透明度的期望，但正如答覆第（一）及（二）

部分所述，證監會及警方現階段不會作任何相關評論。 

 

  證監會一直致力加強和維護香港證券及期貨市場的廉潔穩健，從而令

投資者和業界的利益得到保障。證監會按照其一貫做法，若在調查完成後

採取執法行動，將會發表公告。警方亦會在適當時候發布有關消息。 

 

 

完 


